
威海市人民政府
关于任免高乃江等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

各区市人民政府，国家级开发区管委，综保区管委，南海新区管

委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市人民政府决定，任命：

高乃江为威海市公安局副局长（列周军之后）；

肖超为威海市公安局副局长；

李涛为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（分局）支队长（局长，

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学龙为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政委（正县级，试用期

一年）；

马一东为威海市公安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局长（正

县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岩峰为威海市公安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政委（正

县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温树威为威海市信访局副局长。

免去：

丛刚滋的威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；

王道珊的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（分局）支队长（局长）

职务。



威海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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